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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0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061期

浙江销售2523764元，返奖额75500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63467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739元

浙江中奖注数

4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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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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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061期 投注总额：653134元

04 05 08 10 12

奖池累计186.2036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3月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84

4370

奖金

0元
2730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26期
全国销量:329158276元 浙江销量:2443754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9注二等奖（杭州3注，台州、衢州各2
注，嘉兴、宁波各1注）。奖池累计5.7376亿元滚入
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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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慈溪市天晟车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2 月29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1549.14万元。该户债权由慈溪市胜山镇新兴五金厂名下
的慈溪胜山镇工业开发区的工业厂房及土地提供820万元抵押担保；由慈溪市宜美佳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锋钢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提供1000万元保证担保；由蒋金维、岑冲达、陈建法提供1500万元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沈翰彬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邮件地址：shenhanbin@cinda.com.cn。
办事处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公司地址：杭

州市文三路477号华星科技大厦1027），拍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

的浙江宝基金属压延有限公司等22户债权资产包项目（标的描述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的具体

规定为准），保证金1000万元。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

日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公告刊登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

委托方垂询，也可登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inda.com.cn）查询。

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上述人员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0571-85022057，13666653311胡先生。 浙江华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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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霖：2015年06月12日，我局对你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甬东卫医罚〔2015〕0004号）。因无法以直接
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你，我局于2015年06月25日依法公告送达。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
十四条之规定，我局依法催告你立即履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你，本局现依法公告送达《催告书》（甬东卫医催〔2016〕002号），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局（地址：宁波市江东区宁穿路251弄12号）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你可通过登陆《江东卫生监督网》，具体网址为（http://www.nbjdjds.org）来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

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3月10日

（2015）杭上商初字第1419号
何燕燕、张品妹、徐树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兴宇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141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1956号

谢明：本院受理原告孟笑芬诉被告谢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
19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163号

李玲祥、杭州新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
兰芳诉被告李玲祥、张菊素、杭州新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252号

慈航网络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章云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上商
初字第22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01号

杭州鑫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设计分公司、杭州爱赛德格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9号

俞国华：本院受理原告王郁诉被告俞国华、陈璐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增加
诉讼请求申请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原告诉称：
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25万元及相应利息1721元
（暂计算至2016年1月27日，应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款日）；本
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
时2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字第451号

俞国华、陈璐莹：本院受理穆香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受理，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
二十万元及相应利息676.7元（暂计算至2016年1月27日，应计
算到被告实际还款日），总计200676.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
告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民初字第1386号

浙江硕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黄旭良：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邦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硕信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黄旭良装饰装修合同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拱民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民初字第1798号

杭州城耀速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日报报业集

团每日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拱民初字第1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359号

张奇、曾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半山支行诉被告张奇、曾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3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360号

陈国华、宋霞芬、张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半山支行诉被告陈国华、宋霞芬、张奇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杭拱半商初字第36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杭拱半商初字第
360-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818号

吴定超、陈素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享汽车有限公司与
被告吴定超、陈素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818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吴定超、陈素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杭州华享有限公司偿付代偿款3210.5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
2014年12月31日次日起以3210.5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
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登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140号

方银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享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方
银海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1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方
银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华享有限公司偿付
代偿款25324.45元及代偿款利息损失（自2015年1月1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291号

余发林、张志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拱墅区利尔达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余发林、张志娟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2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登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429号

张幼苗、石文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享汽车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幼苗、石文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429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幼苗、石文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杭州华享汽车有限公司偿付代偿款33744.32元及
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自每笔垫款次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
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登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589号

杭州俊鑫物资有限公司、胡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赢宇实
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俊鑫物资有限公司、胡剑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
拱商初字第158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杭州俊鑫
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赢宇
实业有限公司钢材款279757.10元以及相应利息（该利息自
2013年7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杭州俊鑫物资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赢宇实业
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0000元。三、被告胡剑
对被告杭州俊鑫物资有限公司欠原告杭州赢宇实业有限公司

的 钢 材 款
279757.10
元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
自本公告登
出之日起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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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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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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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591号

杭州新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帝瑞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曹钧、傅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59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杭州新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傅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归还借款本金3998270.16元及
利息（含罚息）496302.62元、复利11576.51元（利息、罚息、复
利暂计至2015年2月3日，自2015年2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按《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的约定另
行计付）。二、被告杭州新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傅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39730元。三、被告杭州
帝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曹钧对被告杭州新力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傅炜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615号

包丽瑶：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诉被
告包丽瑶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包丽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
限公司偿付垫付款72957.77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自每笔垫
付款次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登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616号

羊卫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诉被
告羊卫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61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羊卫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
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162987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自每笔垫
付款次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登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830号

方樟书：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诉被
告方樟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8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方樟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杭州
富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二、被告方樟书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杭州富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
支付借款利息、罚息、违约金（从2015年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原
告杭州富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有权就被告方樟书所有的车牌号
为浙AW3A95、车辆识别代码为LFMKV36F6C0149974的
机动车辆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
告登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908号

符利文、冯海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知本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符利文、冯海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符利文、冯海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浙江知本担保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79276.39元及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各笔垫付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
准自每笔垫付款垫付次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自本公告登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920号

蔡茂仲、薛秋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知本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蔡茂仲、薛秋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92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蔡茂仲、薛秋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浙江知本担保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67422.62元及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各笔垫付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
准自垫付次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自本公
告登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981号

冯高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润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冯高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198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冯高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杭州

润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33000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该利息从
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四倍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自本公告登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057号

黄强强、肖艮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黄强强、肖艮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05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黄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
72641.27元。二、被告黄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相应利息（该利息
自每笔垫付款垫付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
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被告肖艮素对
被告黄强强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058号

姚品伟、金陈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姚品伟、金陈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05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姚品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偿付代偿款71500元。二、
被告姚品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代偿款715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
六的标准自2015年5月2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三、被告金陈鹏对被告姚品伟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361号

潘明亮、张玉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乘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潘明亮、张玉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36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潘明亮、张玉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浙江大乘担保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32716.04元。
二、被告潘明亮、张玉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
江大乘担保有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自每笔垫付款垫付次
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362号

陈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
陈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36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陈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
限公司偿付垫付款28374.09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自每笔
垫付款次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364号

戴大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诉被
告戴大森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36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戴大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天天上路
汽车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20781.2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自
每笔垫付款次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447号

林国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公司诉被告
林国松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4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
国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天天上路汽车有限
公司偿付垫付款52977.46元及相应违约金（违约金自每笔垫付
款垫付次日起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590号

许云丰、王春峰：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许云丰、王春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59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许云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偿付垫付款45787.9
元。二、被告许云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浙江
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相应利息（该利息自每笔垫
付款垫付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被告王春峰对被告许云

丰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591号

钟雁鸿：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施东、钟雁鸿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591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施东、钟雁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偿付代偿款85799.32
元。二、被告施东、钟雁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自每笔
代偿款代偿次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
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593号

张秋肖、张升土：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秋肖、张升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59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秋肖、张升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偿付代偿款
31217.52元。二、被告张秋肖、张升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相应利息
（该利息自每笔代偿款垫付次日起按日利率万分之六的标准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2931号

蔡元旦、包邦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蔡元旦、包邦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拱商初字第2931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蔡元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偿付代偿款
16622.25元。二、被告蔡元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代偿款
16622.25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自2015年6月26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被告包邦行对被告
蔡元旦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279号

杭州耐秀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丰邑信息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耐秀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权利义务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0天之后的日期)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1591号之一

李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西民初字第15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456号之一

浙江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顾敏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
第24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001号

吴晴龙、吴燕娟：本院受理（2015）杭西民初字第4001号原
告杜佳坤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天内。并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天
上午9：15在本院交通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04号

杜晓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乐恒贸易有限公司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偿还借款本金、居间服务
费、逾期违约金、滞纳金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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